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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
於2023年通過《氣候變遷因應法》，

關於自然碳匯與原住民族相關規定於

第3條第3項第8款：「為因應氣候變遷，政府相關法律

及政策之規劃管理原則如下：為推動自然碳匯，政府

應與原住民族共同推動及管理原住民族地區內之自然

碳匯，該區域內新增碳匯之相關權益應與原住民族共

享，涉及原住民族土地開發、利用或限制，應與當地

原住民族諮商，並取得其同意」。雖《氣候變遷因應

法》規定政府與原住民族共同推動及管理自然碳匯，

且新增碳匯之相關權益應與原住民族共享，但此僅為

政府相關法律及政策之規劃管理原則，而何謂「相關

權益」？何時應進行「諮商同意」？仍有許多問題。

一般而言，自然碳匯分成「森林碳匯」、「土

壤碳匯」與「海洋碳匯」。以森林碳匯為例，森林

碳匯策略會影響森林利用方式及管理經營，而台灣

森林土地與原住民族土地高度重疊，隨著碳匯相關

政策或碳匯專案逐漸進入原鄉，可能導致新一波政

府與民間企業，以碳匯之名利用原住民族土地，此

時原住民族應該要如何在面對新興碳匯時，確保話

語主體性，而能從原住民族對土地及自然資源權利

出發，形成碳匯治理機制，便成為刻不容緩的問

題。以下將先簡單說明森林碳匯相關法制度，接著

探討原住民族碳匯治理法制度的幾個關鍵課題。

森林碳匯與減量額度相關規範與其他政策
《氣候變遷因應法》第3條第9款規定「碳匯」

為「將二氧化碳或其他溫室氣體自排放源或大氣中

持續移除後，吸收或儲存之樹木、森林、土壤、海

洋、地層、設施或場所」並未規範何謂「森林碳

匯」。一般來說，森林碳匯包括地下部與地上部生

物量、枯死木與枯枝落葉、土壤及收穫林產品等。

但是碳匯不等於有碳權，將「碳匯」轉為「碳

權」，要透過國家認可的「方法學」，而目前就森

林碳匯審定的方法學包括「造林與植林碳匯專案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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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加強森林

經營碳匯專案」、

「低蓄積林增匯專

案」及「竹林經營

碳匯專案」。此

外，還須符合「監

測、報告與驗證機

制」（Monitoring, 

R e p o r t i n g  a n d 

V e r i f i c a t i o n , 

MRV），我國自然

碳權專案強調專案

的增匯效果。也就

是說，事業須依審

定的「方法學」提

出「自願減量專

案」（如竹林經營

碳匯專案）申請註

冊，經審查、執行

後，提出監測報告等，再經中央主管機關審

查核准取得「減量額度」後，始開立帳戶進

行交易或拍賣（參圖1）。需注意的是，《氣

候變遷因應法》並未規定碳權，在此指的應

是「減量額度」，而此套機制需建立在「新

增碳匯」的前提上，須符合「外加性」的要

求。然而，森林碳匯專案可能存在整體成本

過高等問題，原住民族部落若希望能夠以合

作社或其他事業，自主成為自願減量專案申

請者，仍有許多挑戰。

又目前台灣除《氣候變遷因應法》規定

之減量額度及碳市場機制外，在政策面上，

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下稱林保署）已

在推動「自然碳匯與生物多樣性專案媒合平

台」（以下稱林保署ESG平台），其中包括自

然碳匯專案，具體項目則為「新植造林」、

「再造林」、「中後期撫育」、「竹林經

營」及「平地造林維護」，第一階段以林保

署管轄之國有林為對象，與公司或團體簽訂

專案合作契約，合作契約主體為林保署或林

保署所屬機關（構）及公司或團體。而公司

或團體也可以與林保署約定減量額度分配比

例，並依《氣候變遷因應法》的規定，向環

境部申請減量額度。然而，由於簽約者為林

保署（及其所屬機關）與公司或團體，可能

發生雖實際執行專案而對增匯有貢獻者為原

住民族公司，但原住民族公司並非此專案主

體或減量額度分配主體的情形。另外，林保

署ESG平台將於第二階段以其他國公有及私有

圖1.自願減量專案申請程序（作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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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為對象，其詳細內容

與推動進程，仍須進一

步追蹤相關資訊。

原住民族碳匯治理法制
度之關鍵課題

就森林碳匯而言，原住民族關於森林利

用的生態知識可能對於增加碳匯本有貢獻，

但是無論從現行《氣候變遷因應法》及政策

面推動之林保署ESG平台，在國公有林上經常

看到原住民族作為森林治理主體的缺位，或

僅作為執行的角色；又目前制度雖意圖透過

自然解方，來達成淨零碳排的目的，但碳市

場交易模式仍然建立在資本主義市場制度

上，也因此原住民族碳匯治理的挑戰，為面

對政府或外來企業作為專案主體時，原住民

族如何主張其對原住民族土地及自然資源權

利（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0條），一方面確保

土地與生態知識不會流失，而在另一層面建

立碳匯共同治理的可能。

在此基礎之上，於國公有林或私有土

地，具體課題包括：面對外來企業在原住民

族土地或部落及其周邊土地，推動碳匯專案

時，如何確保資訊溝通轉譯，及原住民族諮

商同意踐行的問題；其次，面對新興碳匯語

言，原住民族原先森林利用的方式也可能達

到增匯效果，在方法學上是否及如何重視原

住民族知識的課題；第三為原住民族為利益

共享主體的實踐問題。此些問題的解決途

徑，除了政策外，也須檢討既有法規範（如

諮商同意及共管相關法規），並就原住民族

知識考量的確保與利益共享等建立一套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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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原住民族社會永續科技發展平台計畫 原住民族社會永續科技發展平台計畫(3/3)之「原住民族
自然資源權益保障與碳匯治理」第二次專家座談會。本文所列關鍵及具體課題為計畫團隊成員共同盤點之成果。（圖

片來源：許齡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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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來落實。事實上，增進森林碳匯僅是森林

利用的一環，回到原住民族土地及自然資

源，如何落實合於原住民族生態知識與文化

的多元森林利用模式，實屬重要。也因此，

原住民族碳匯治理法制度的關鍵課題，包括

如何以森林的生態知識為基礎，建立森林碳

匯與多樣外部效益的森林治理內容及經濟模

式。此模式能否落實，實際上也一定程度受

到相關森林法規對森林利用的限制或推力所

影響，就此，除了前述法制度的建立外，關

於森林法規的鬆綁及森林利用獎勵、補助或

補償等相關法規（如新修正的獎勵輔導造林

辦法、原住民保留地竹林更新獎勵作業規

範、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補償條例等）的關係

勢必也須一起思考。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除《氣候變遷因應

法》及林保署ESG平台外，目前

也有民間成立的「原鄉碳匯ESG

公益平台」等民間發起的專案，

以私有原住民保留地為對象，另

也有其他民間發起的專案，此些

專案具體內容及對於族人權利影

響為何？仍需觀察。

結語
然而，總括來說，關於森林

碳匯，一方面需思考的是無論是

《氣候變遷因應法》的專案、各

種政策或民間專案是否能達到減

碳效果外；從族人的權益保障來

說，在面對各種碳匯專案內容

時，須注意所謂「專案」為何？

是《氣候變遷因應法》的專案或

林保署的專案？還是民間發起的

專案？專案具體內容為何？若涉及取得私有

原住民保留地的契約時，該契約內容為何？

契約條款涉及的土地權利義務為何？若民間

企業未來申請碳權，其利益共享機制為何？

此皆顯示碳匯機制相關資訊轉譯溝通的重要

性，也為確保原住民族土地不會進一步流失

的關鍵課題。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原住民族社會永續科技發展平台計畫 原住民族社會永續科技發展平台計

畫(3/3)之「原住民族自然資源權益保障與碳匯治理」前往吉拉米代部落走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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